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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2,

000-4,000万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为不超过

人民币12.54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2月8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

案的公告》。

根据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本次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12.54元/股 （含） 调整为不超过

12.52元/股（含）,调整起始日为2024年7月2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6月25日披露的《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和回购股份数量的公告》。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5,456,8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5%，成交最高价7.72元/股，最低价6.18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3,

719.36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收到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工商银行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以下简称“工行” ）出具的《承诺

函》， 工行同意为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已公告的股票回购剩余金额的90%， 期限不超过3年的贷款承

诺，以为公司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提供融资支持。

贷款具体权利和义务以双方最终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三、其他事项

本次收到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回购金额以本次回购完成时实

际回购的金额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

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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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64,599,80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64,599,8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964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96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熊建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旭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3,672,806 99.8787 612,532 0.0801 314,463 0.041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补选

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96,232,222 99.0459 612,532 0.6304 314,463 0.323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非累积投票的普通议案，并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钰锋、朱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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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部分解除限售

并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兴股份”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数量共计7名，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90,964,977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69.16%。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月23日（星期四）。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1816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首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2348.65万股，公司股票于2021年7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洪兴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总额为70,458,300股，首次公开发行总额为23,486,500股，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为93,944,800股，其中限售股股份的数量为70,458,300股，占公司发行后总

股本比例为75.00%，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23,486,500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25.00%。

（二）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21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公司总股本93,944,8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共计转增37,577,920股。该利润分配方案于2022年6月23日分派实施。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总额

增加至131,522,720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131,522,72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91,234,861股（含

高管锁定股269,8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37%；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0,287,8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63%。 目前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为90,964,977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郭秋洪、周德茂、柯国民、郭璇风、郭静璇、汕头市周密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汕头周密” ）、汕头市润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汕头润盈” ） ，共7名股东。

经核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本次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承诺如下：

（一）股份锁定和转让限制的承诺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少君、柯国民、郭静君、周德茂、郭璇风（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

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按照有关规定对发行价进行相应调整）；发行人上市后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及间接所持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及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应遵守上述承诺。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秋洪和郭静璇（未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按照有关规定对发行价进行相应调整）；发行人上市后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应遵守上述承诺。

3、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汕头润盈和汕头周密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本企业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的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意向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秋洪、柯国民、周德茂、郭少君、郭静君、郭静璇、郭璇风承诺：

本人承诺严格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股份锁定承诺事项，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

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股份锁定承诺规定的限售期内，承诺不进行任

何违反相关规定及股份锁定承诺的股份减持行为。

如本人确定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本人承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操作，并及时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将在公告的减持期

限内以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允许的合规方式（如大宗交易、集合竞价等）

进行减持。

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的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1年7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截至2021年9月27日收市，公司股价已连

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29.88元/股，触发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 依照股

份锁定期安排及相关承诺，公司实际控制人、相关股东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原锁

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至2025年1月22日。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

承诺一致，并在限售期内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情况，不存在追加其他承诺的情形，亦不存在未履行承诺而触发延长锁定期的情形。本次申请解除股

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月23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共计7名。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90,964,9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16%。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备注

1 郭秋洪 29,831,200 29,831,200

2 周德茂 21,308,000 21,308,000 注2

3 柯国民 17,046,400 17,046,400 注2

4 郭璇风 8,523,200 8,523,200 注2

5 郭静璇 8,523,200 8,523,200

6

汕头市周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840,880 2,840,880 注3

7

汕头市润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892,097 2,892,097 注3

合计 90,964,977 90,964,977

注1：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注2：股东周德茂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股东柯国民现任公司董事；股东郭璇风现任公司董事，其

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可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因此前述三位股东本次实

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分别为5,327,000股、4,261,600股、2,130,800股。

注3：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郭静君通过汕头周密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副总经理郭

少君通过汕头润盈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前述人员间接持有的股份需遵循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相关承诺及相关规定。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上述股东及董事、高管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并自觉遵守

其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承诺，公司董事会将继续监督相关股东在减持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

报告中持续披露相关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股） 减少（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91,234,861 69.37% 35,158,200 90,964,977 35,428,084 26.94%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90,964,977 69.16% - 90,964,977 0 0

高管锁定股 269,884 0.21% 35,158,200 - 35,428,084 26.9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0,287,859 30.63% 90,964,977 35,158,200 96,094,636 73.06%

三、总股本 131,522,720 100.00% 126,123,177 126,123,177 131,522,720 100.00%

注：以上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洪兴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的要求；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出的关于股份限售的各项承诺；公司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及申请书；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

股份部分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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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2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2025年1月20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及《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25,000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总额将由450,919,159股减至450,894,159股，注册资本由450,919,

159元减至450,894,159元。 公司后续将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公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通知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

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

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万达广场A座46楼，邮政编码：410005；

2、联系人：丰文姬，涂卓；

3、联系方式：

（1）邮箱：ir@jinzaifood.com.cn；

（2）电话：0731-89822256；传真：0731-89822256；

（3）申报时间：2025年1月21日起45天内（工作日8:30-12:00；13:30-17:30）；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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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劲仔食品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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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月20日（星期一）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月20日，其中：

A、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20日上午9：15一9：25，

9：30一11：30，下午13：00－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劲松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广场A座写字楼46楼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90名，代表股份数量252,765,1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6.5120％。 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10,555,4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74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2人，代表股份42,209,7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70％。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5人， 代表股份42,216,905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8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 代表股份7,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2人，代表股份42,209,705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70%。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3个议案。

1、审议《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3,756,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15％；反对43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92％；弃权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3％。 相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1,744,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8805％；反对4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9％；弃权

3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6％。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2,410,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95％；反对337,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6％；弃权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1,861,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589％；反对3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02％；弃权

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2,391,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0％；反对33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0％；弃权3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1,842,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139％；反对3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23％；弃权

3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39％。

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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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宏盛华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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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汉峪金谷五区五栋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0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97,067,6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65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

因公务未能主持本次会议，经公司全体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丁刚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3,198,697 99.8248 925,300 0.0958 765,100 0.079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预计公司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127,229,920 98.6888 925,300 0.7177 765,100 0.59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关联股东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陕西银河电力杆塔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议案1。

2.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昕炜、肖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

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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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拉普拉斯 公告编号：

2025-004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惠北路1号开沃大厦A栋17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9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43,360,75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43,360,7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369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36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佳继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和表决

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3,240,294 99.9160 117,273 0.0818 3,190 0.002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预计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22,142,605 99.4589 117,273 0.5268 3,190 0.014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为非关联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1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兴、廖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拉普拉斯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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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1月20日

在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会议室以通讯和现场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1月16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电话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9名董事均以书面的方式对议案进

行了表决，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陶一山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陶一山先生、陶业先生、孙双胜先生、杨志先生、于红清先生回避表

决。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29,8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使用期限届满前，该部分资金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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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1月20日

在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会议室以通讯和现场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1月16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5名监事均以书面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董事会秘书和

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文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财务费用，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和项目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9,8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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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提高融资效率，满足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业务经营和日常流动资金

的需要，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人神控股” ）拟向公司提供不

超过 2�亿元的财务资助，借款额度在借款期限内可以滚动使用，本次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不超过3.6%

计算，具体利息金额根据实际借款期限及唐人神控股实际借款利率确定；本次财务资助无需公司提供

抵押或担保。

2、因唐人神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故本次财务资助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5年1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

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上述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全体同意。

4、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月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因上述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陶一山

先生、陶业先生、孙双胜先生、杨志先生、于红清先生回避表决，公司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关于控股股

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1）名称：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07459289466

（3）法定代表人：张文

（4）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5）注册资本：3,963.2929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2年12月30日

（7）住所：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689号湘银星城1、2栋101、201室

（8）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在产业项目、产业发展基金上进行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

事对农业、商贸连锁业、肉类加工、旅游业、教育产业的投资及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饲料、肉类原料贸易。（上述经营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人神控股股权结构如下：

名称/姓名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湖南山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7,058,162 68.27%

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581,150 6.51%

株洲市唐人神教育扶贫基金会 388,402 0.98%

96名自然人 9,605,215 24.24%

合计 3,963.2929 100.00%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唐人神控股总资产635,992,540.94元，总负债306,662,142.96元，净资产

329,330,397.98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845,491.32元，净利润-9,306,064.89元（单体报表数据）。

3、关联关系说明

唐人神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唐人神控股拟以借款或为公司代付原料货款的形式， 向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元的财

务资助，借款额度在借款期限内（自资金汇入公司账户之日起或实际代付原料货款之日起至2025年12

月31日止）可以滚动使用，本次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不超过3.6%计算（具体利息金额根据实际借款期

限及唐人神控股实际借款利率确定）。 本次财务资助无需公司提供抵押或担保。 公司将根据经营实际

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唐人神控股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旨在满足公司业务经营和日常流动资金的需要，

公司无需向其提供抵押或担保，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公允、公平，不会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五、与关联方唐人神控股累计已发生的同类关联交易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与控股股东唐人神控股发生同类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5年1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由过半数独立董

事共同推举的赵宪武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独立董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独立董事3人，最终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的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唐人神控股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用于满足公司业务经营和日常流动资金的需

要，能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提高融资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我们同意将《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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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29,8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使用期限届满前，该部分资金

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2670号）核准，截至 2022年12�月5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实际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39,619,299.0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审计等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1,112,479,228.56元。上述资金已于2022年12月5日全部到位，并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12月5日出具的天职业字 [2022]� 46180号验资报告审验。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

行了专户存储。

上述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一 生猪养殖项目

1 东冲三期生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19,614.58 15,214.00

2 云浮市云安温氏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猪苗养殖生产建设项目 18,000.00 10,460.00

3 融水县和睦镇芙蓉村唐人神集团养殖扶贫项目 20,000.00 12,361.00

4 浦北美神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场 30,000.00 21,870.00

5 海南昌江大安一体化15万头养殖项目 30,000.00 21,870.00

二 其他项目

6 补充流动资金 32,186.93 32,186.93

合计 149,801.51 113,961.93

2、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1）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于2024年9月18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浦北美神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场” 、“海南昌江大安一体

化 15�万头养殖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43,853.27�万元（含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最终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于2024年11月13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融水县和睦镇芙蓉村唐人神集团养殖扶贫项目” 的

募集资金投入，并将剩余募集资金11,514.15�万元（含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

的净额，最终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公司于2024年12月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将原计划用于“东冲三期生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的剩余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5,800万元用于实施新项目 “雅安美神养殖有限公司红岩9600头基础母猪苗猪场项

目” ，差额部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补足。

（二）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24�号）同意注册，截至2023年9月11日止，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999,997.00元，扣减承销、保荐、律师、审计等相关发行费用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92,991,294.6元。 上述资金已于2023年9月11日全部到位，并经天职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9月11日出具的天职业字[2023]45625号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已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2、上述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1 唐人神集团生猪全产业链数字智能化升级项目 33,650.00 30,000.00

（1） 集团化云平台建设与升级项目 8,100.00 6,000.00

（2） 数字智能化养殖体系建设与升级项目 25,550.00 24,000.00

合计 33,650.00 30,000.00

（三）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子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

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

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截至2025年1月13日，公司有5个存放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专户，募集资金存放、

使用情况如下（单位：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募投项目 剩余金额

唐人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城东支行

4305016261360000

0609

募集资金总账户 1,690,017.18

唐人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车站路支行

1903020229200173

274

补充流动资金 73,986.76

湖南龙华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茶陵县支行

1811890104001947

1

东冲三期生猪养殖基地建设

项目

78,941,700.44

融水美神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伍家岭支行

2000006279230010

7208328

融水县和睦镇芙蓉村唐人神

集团养殖扶贫项目

15,791.11

雅安美神养殖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分行

1811990104002692

1

雅安美神养殖有限公司红岩

9600头基础母猪苗猪场项目

58,000,000.00

合计 138,721,495.49

2、截至2025年1月13日，公司已累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98,178.63万元，募集资金余额

13,872.15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进度，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以

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7,800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二）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截至2025年1月13日，公司有5个存放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专户，募集资金存

放、使用情况如下（单位：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募投项目 剩余金额

唐人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城东支行

430501626136000

00718

募集资金总账户、集团化云平

台建设与升级项目

26,807,581.86

唐人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分行

181199010400256

00

数字智能化养殖体系建设与

升级项目

57,113,725.62

唐人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车站北路支行

200000270829001

28040077

数字智能化养殖体系建设与

升级项目

52,474,969.77

唐人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

市董家塅支行

596380599577

数字智能化养殖体系建设与

升级项目

57,387,544.27

唐人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

分行

810000036635000

002

数字智能化养殖体系建设与

升级项目

60,014,009.24

合计 253,797,830.76

2、截至2025年1月13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4,194.11万元，募集资金

余额25,379.78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进度，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

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22,000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三、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

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93,25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使用期限届满前，该部分资金将及时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上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为2025年1月21日，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月23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截至2025年1月16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拟使用不超过29,8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二）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根据公司目前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公司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进而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会超过12个月，

不会将闲置募集资金直接或者间接用于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际实施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将及时足额归还该部分募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9,8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按银行同期一年贷款基准利率

（LPR）3.1%测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923.8万元。 因此，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

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解决暂时的流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五、审议程序及审核意见

公司于2025年1月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

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29,800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使用期限届满前，该部分资金

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

费用，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和项目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9,8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

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决策程序的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有效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唐人神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